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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本科毕业生，可授予学士学位：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原则上在

大学期间未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2. 在规定年限内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经审核

准予毕业； 

3.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毕业环节成绩中等及以上； 

第二条  因第一条第 1款原因不能授予学士学位但满足

毕业条件的毕业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本人申请，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议同意后可授予学士学位： 



1. 受处分后曾获得过校级及以上奖学金或先进等荣誉称

号者（其中校级先进指校级三好学生、校优秀毕业生、校优秀

党员、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优秀团干部等个人荣誉称

号等）； 

2. 有重大立功表现者（要求提供县级及以上相关政府部

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第三条  因第一条第 3款原因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

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本人申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同意后可授予学士学位： 

1. 获省级及以上科技竞赛三等奖及以上者（其中省级科

技竞赛是指省教育厅组织的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程序设计、

多媒体作品设计、机械设计、结构设计、财会信息化、电子商

务、英语演讲、工业设计、生命科学、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科技竞赛以及“挑战杯”大赛等

项目）； 

2. 研究生考试成绩达到国家分数线； 

3. 在公开出版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专业相关的学

术论文 1 篇及以上； 

4. 其他学业上或学术上有突出成绩。 

第四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组织机构为学院学位评审组和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

教务处。 



学院学位评审组一般由学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 3～5 人组

成，设主任 1 人。主要职责是：逐个审核本科毕业生的政治表

现、学习成绩和毕业鉴定材料，向教务处提出本学院授予学士

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建议名单。 

教务处对各学院提出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

的学生建议名单及材料进行复查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批。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校、学院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

设主任 1 人，副主任若干人。主要职责是：对教务处复查结果

进行审议和表决，确定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

名单。 

第五条  学位授予工作一年组织一次，学院学位评审组

在毕业环节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建议名单及有关材料报教

务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于学生毕业离校前五个工作日内确定

授予或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并将名单公示。公示结束

后，对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颁发《学士学位证书》，并将授予

学位的情况按规定上报。 

第六条  学位一般不予补授。有下列情况，学生可以申

请一次学位补授： 

1. 毕业时由于课程（含毕业环节）未通过而没有达到毕

业要求，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经本人申请学校批准

后允许返校参加重修，成绩合格且满足学位授予条件； 



2. 补授予资格审定工作与下一届毕业生学位授予一

同进行。 

第七条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要坚持标准。凡违反本《细

则》，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一经查出将撤消已授学位，并对

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第八条  本细则经学校学位委员会通过起有效，自 2016

届毕业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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